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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2016）京会兴鉴字第 12010005 号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贵公司的责任是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有关规定编制《2015年度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供相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证据。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

作的基础上对《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工作，以对《201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有关规定与贵公司

提供的募集资金相关资料，在审慎调查并实施了必要的鉴证程序基础上对所取得

的资料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我们对贵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

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我们认为，贵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编制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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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监管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  等的有关规定编制，

如实反映了贵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本鉴证报告仅供201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我们

同意将本报告作为2015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附件：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北京兴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吴细平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张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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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106号文)批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2,74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为每股52.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850万元，扣除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用5,065.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38,784.5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29日汇入本

公司在北京银行翠微路支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及信息披

露等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38,071.985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兴华验字(2011)京会兴验字第4-033号验资报告予

以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38,723,035.23元。 

（三）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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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1,346,959.41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38,501,733.40元(含2011至2015年度

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37,851,878.04元)。 

 

2、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2月12日核发

的《关于核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38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5,606,936股，发行价格

每股24.22元，募集资金总额2,799,999,989.92元，扣除发行费13,165,606.94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2,786,834,382.9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5]京会兴验字第12010007号《验资报告》，确

认募集资金到账。  

2015年度，本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88,565,084.63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88,565,084.63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人民币9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619,827,992.61元(含

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31日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21,558,694.26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并于2010年3月1日经本公司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

的要求，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分别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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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签定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

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进行申请并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

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报公司财务部

门，由财务部门审核后，逐级由财务总监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超过董事会

授权范围的投资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同时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规定，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10%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1、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账号为[01090335900120105332758]，专

户余额为[38,501,733.40]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项目，以活期存款方式

存储；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承诺投资的四个募投项目：“电视联供网电视节

目制作、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数字演播中心扩建、节目采编数字化改建”已经

完成了项目建设，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2015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

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将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开设的

银行账号为 01090335900120105334722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并将账户所产生的利

息结余 865.59 元转至公司基本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电视联供网电视节目

制作”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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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将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开设的

银行账号为 01090335900120105334843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并将账户所产生的利

息结余 740.24 元转至公司基本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数字演播中心扩建”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3）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三环支

行开设的银行账号为 110907001010108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并将账户所产生的利

息结余 736,863.27 元转至公司基本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电视联供网电视

剧购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4）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三环支

行开设的银行账号为 110907001010506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并将账户结余资金及

利息 24,294,673.96 元转至公司基本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节目采编数字化

改建”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和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 3月 25 日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翠微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化产业金融事业部分别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年 4 月 25 日本

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

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进行申请并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

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报公司财务部

门，由财务部门审核后，逐级由财务总监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超过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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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范围的投资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同时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规定，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10%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开户行 账号 期末余额 

1 电影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

三环支行 
1109 0700 1010 904 302,417,521.62 

2 电影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693527315 306,690,171.57 

3 
电视栏目项

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 20000010935300003865443 493.42 

4 电视剧项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 20000010935300003881340 7,516,749.61 

5 电影项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 20000010935300003882014 428,565.81 

6 电影项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 20000011878400004488110 2,774,490.58 

 合计   619,827,992.61 

 

以上存款均以活期存款与理财产品相结合的方式存储。 

此外，2015 年度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9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12 个月。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9 亿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一和附件三。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本公司经 2012 年 8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2012 年 9 月 10 日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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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

承诺投

资 

变更后承诺投资 
占募集

资金总

额的比

例% 

变更原因 相关披露情况 

项目名

称 

项目名

称 

投资金

额（万

元） 

电视联供

网电视剧

购买 

向欢瑞世

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

限公司增

资和收购

北京天神

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10%股权 

18,100 13.11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电视

联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是由

于电视剧市场的巨大变化，特

别是电视剧插播广告政策的

调整使得电视台购 剧的特点

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出于降

低该项目投资风险的考虑，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将其中

一部分资金用于向电视剧公

司--欢瑞世纪增资，加强双方

的全面战略合作。将其中一部

分资金用于投资天神互动公

司后，公司通过和其深度业务

合作，完善产业链布局，充分

利用电影品牌及影响力进入

盈利能力开始爆发的网游行

业，与公司现有的电影业务板

块形成协同效应，实现电影与

游戏产品的互动，进一步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 

 2012 年 08 月 25 日，

在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发布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用于投资欢

瑞世纪的公告》和

《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用于投资天

神互动的公告》 

 

2、2014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热锋网络的议案》，2014 年 7 月 2 日，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

资金投资热锋网络的议案》，对“数字演播中心扩建”项目进行如下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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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

承诺投

资 

变更后承诺投资 
占募集

资金总

额的比

例% 

变更原因 相关披露情况 

项目名

称 

项目名

称 

投资金

额（万

元） 

数字演播

中心扩建 

收购杭州

热锋网络

科技有限

公司 51%

的股权 

4,676.73 3.39 

投资并控股杭州热锋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基于打造

“综合性传媒娱乐集团”的战

略目标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公

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立

足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长远

的战略规划，符合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

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增强

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巩固市场

地位，也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影响力。 

 2014年6月17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上发布了《北

京光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项目及使用

自有资金投资杭州

热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公告》。 

 

 

详见附件二。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情况 

无。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733,312,950.76 元。目前，相关资金已经置换完成。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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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

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2015 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9 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布的《关于公司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投资电影项目的公告》中明确，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6,408.8545 万元及超募资金利息共计 8324.7745 万元，用于投资《寻龙诀》（暂定

名）及《谋面》（暂定名）二部电影。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电影项目

投资款 4,799.31 万元。公司超募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办理超募资金专户注销

手续； 

2、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88,565,084.63 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人民币 9 亿元，剩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八、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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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编制单位：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万元

138,071.99      

22,776.73        

16.5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电视联供网电视节目制作 否 6,282.00 6,282.00                 6,282.00                 0.09                 6,410.97               128.97                 102.05% 2012年12月31日           4,845.71 否

 2-1.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 否 3,500.00                  3,500.00                  3,500.00 73.69               4,245.69               745.69                 121.31% 2013年12月31日              683.24 否

 2-2.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 是 18,100.00 18,100.00               18,100.00               18,100.00             -                       100.00% - 134.61              804.61 是

 3-1.数字演播中心扩建 否 2,200.49                  2,200.49                  2,200.49 0.07                 2,200.56               0.07                     100.00% 2012年12月31日                      - 否

 3-2.数字演播中心扩建 是 4,299.51                  4,676.73                  4,676.73 4,682.33               5.60                     100.12% 88.91              370.91 是

 4.节目采编数字化改建 否 3,400.00                  3,400.00                  3,400.00 2,488.40          3,687.02               287.02                 108.44% 2012年12月31日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7,782.00 38,159.22            38,159.22            2,562.25        39,326.57           1,167.35            103.06% - 223.52 6,704.47

超募资金投向

对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增资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                       100.00% - 26,392.81        59,590.16        否

投资电视剧 33,150.00 33,150.00               33,150.00               33,150.00             -                       100.00% - -2,218.74         4,613.06          否

投资电影项目 23,200.00 23,200.00               23,200.00               23,200.00             -                       100.00% - 158.37             2,154.66          否

投资金华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                       100.00% - 158.29             -767.83            否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投资电影项目 6,408.86 8,324.77                 8,324.77                 1,572.45          4,799.30               -3,525.47             57.65% 3,900.40 3,900.40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6,031.13 6,031.13                 6,031.13                 -                   6,031.13               -                       100.00%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0.0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00,289.99 102,205.90 102,205.90 1,572.45 98,680.43           -3,525.47           96.55% - 28,391.13      69,490.45      

合计 138,071.99 140,365.12 140,365.12 4,134.70 138,007.00 -2,358.12           98.32% - 28,614.65      76,194.9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王牮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怡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调整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详细内容见附件一（一）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细内容见附件一（二）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34.7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8,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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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编制单位：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向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

 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 8,100.00             8,100.00 -                       8,1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收购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

 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             134.61  不适用 否

收购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数字演播中心扩建 4,676.73             4,676.73 4,682.33            100.12%               88.91  不适用 否

合计
22,776.73 22,776.73 -                      22,782.33 100.02% 223.52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王牮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详细内容见附件二（一）募投项目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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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电视栏目
否 32,000.00 32,000.00                   32,004.94                32,004.94                 100.0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电视剧
否 19,800.00                    19,800.00 7,201.70                  7,201.70                   36.3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电影项目
否 226,883.44 226,883.44                 89,649.87                89,649.87                 39.5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8,683.44 278,683.44               128,856.51            128,856.51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王牮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黄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8,856.51                                                                                           

128,856.51                                                                                           

278,683.44

                                                  -

                                                  -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733,312,950.76 元。目前，相关资金已经置换完成。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

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2015 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9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9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9亿元，剩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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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一、“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变更情况：1、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欢瑞世纪的议

案》，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欢瑞世纪的议案》。对“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进

行变更，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向欢瑞世纪增资，加强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认

购欢瑞世纪发行的股份 450 万股，股份认购价款为 8,100 万元,公司持有欢瑞世纪

4.808%的股权。欢瑞世纪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增加股本后，公

司拥有其 4.167%的股权。2. 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天神互动的议案》。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

投资天神互动的议案》。对“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进行变更，拟将其中一

部分资金用于收购天神互动 10%股权，天神互动现有股东将向光线传媒转让 10%

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1 亿元。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

买项目，是由于电视剧市场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电视剧插播广告政策的调整使得

电视台购剧的特点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出于降低该项目投资风险的考虑，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向电视剧公司-欢瑞世纪增资，加强

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天神互动公司后，公司通过和

其深度业务合作，完善产业链布局，充分利用电影品牌及影响力进入盈利能力开

始爆发的网游行业，与公司现有的电影业务板块形成协同效应，实现电影与游戏

产品的互动，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二、“数字演播中心扩建”项目变更情况：2014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热锋网

络的议案》，2014 年 7 月 2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热锋网络的议案》，对“数字演播中

心扩建”项目进行变更，公司拟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剩余投资额及利息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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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67,294.74 元变更用途，变更后用于收购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公司拟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由热锋网络的现有股东转让其持有的热锋网络

51%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7,646 万元，其中 46,767,294.74 元使用本次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剩余部分使用自有资金。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立足于公司主

营业务，具有长远的战略规划，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巩固市场地位，也将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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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二）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为 100,289.985 万元，超募资金的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如下： 

1、2011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031.1305 万元用

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增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

业有限公司追加投资 4,000 万元，用于提前偿还其银行贷款。目前，该项目已实

施完毕。  

2、2011 年 9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电视剧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 亿元投资

电视剧；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 亿元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

有限公司增资。 

3、2012 年 2 月 1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电视剧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

元投资电视剧；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 亿元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光

线影业有限公司增资。以上方案已实施。 

4、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电影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32 亿元

用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的四部电影制作及投资，包括《四大名捕

二》、《四大名捕三》、《虎烈拉》（现已更名为《厨子、戏子、痞子》）及《不二神

探》。 

5、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电视剧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4,150 万元用

于投资电视剧项目，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已支付电视剧投资款 4,150 万

元。 

6、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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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金华长风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用于

投资金华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金华长风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3,060 万元；已支付金华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增资款 4,440 万元;共计已支付 7,500 万元。 

7、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电视剧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投

资电视剧《古剑奇谭》和《我的宝贝》两部电视剧项目;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已支付电视剧投资款 4,000 万元。  

8、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投资电影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6,408.8545 万元及超募资金利息，共计 8,324.7745 万元，用于投资《寻龙诀》（暂

定名）及《谋面》（暂定名）二部电影。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光线影业电影项目投资

款 4,799.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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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变更项目一：原募集资金项目“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承诺投资总额为

21,600 万元，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已投入 3,472 万元。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

—“电视联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是由于电视剧市场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电视剧

插播广告政策的调整使得电视台购剧的特点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出于降低该项

目投资风险的考虑，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向电视剧公

司--欢瑞世纪增资，加强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天神

互动，公司通过和其深度业务合作，完善产业链布局，充分利用电影品牌及影响

力进入盈利能力开始爆发的网游行业，与公司现有的电影业务板块形成协同效

应，实现电影与游戏产品的互动，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1、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欢瑞世纪的议案》。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欢瑞世纪的议

案》。本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北京光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欢瑞世纪的公告》。公司对“电视联

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进行变更，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向欢瑞世纪增资，加强

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认购欢瑞世纪发行的股份 450 万股，股份认购价款为 8,100

万元,公司持有欢瑞世纪 4.808%的股权。欢瑞世纪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增加股本后，公司拥有其 4.167%的股权。该项目的变更，虽然不再直

接购买电视剧播出，但公司通过与优秀电视剧公司的深度合作，控制了更多的优

秀影视剧作品资源，未来这些影视剧作品也将成为电视联供网重要的影视剧内容

来源。 

2、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天神互动的议案》。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天神互动的议

案》。本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北京光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天神互动的公告》。公司对“电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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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网电视剧购买”项目进行变更，拟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收购天神互动 10%股

权，天神互动现有股东将向光线传媒转让 10%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1 亿元。 

变更项目二：原募投项目“数字演播中心扩建”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6,500 万元。

该项目是在现有演播厅的基础上，扩建一个 1,000 ㎡和一个 2,000 ㎡的演播厅。

公司目前已经建设完毕一个 1000 ㎡的演播厅，由于租赁场地限制原因，公司不

再进行另外一个 2,000 ㎡演播厅的建设。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为 2,200.49 万元，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剩余投资额及利息共计

46,767,294.74 元。由于该项目中另外一个演播厅不再计划实施，公司拟将剩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变更用途，变更后用于收购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公司拟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由热锋网络的现有股东转让其持有的热锋网络

51%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7,646 万元，其中 46,767,294.74 元使用本次变更后的

募集资金，剩余部分使用自有资金。 

投资并控股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基于打造“综合性传媒娱乐

集团”的战略目标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游戏与影视作为大众化的娱乐产品，其市

场影响力和市场空间巨大，而且两者具有协同效应，未来，双方在业务方面将建

立更加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发挥“电影”和“游戏”各自的优势，实现跨界合作，

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互补，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不同娱乐产品之间的融合，为消费

者提供更好的娱乐产品。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立足于公司主营业务，具

有长远的战略规划，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扩大

业务规模，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巩固市场地位，也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影响

力。 

2014年6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热锋网络的议案》；2014 年 7 月 2 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

投资热锋网络的议案》。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杭州

热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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